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樟木头镇“11.22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 

调查报告 

 

2020 年 11 月 22 日上午，位于东莞市樟木头镇港中商业中心的

太空宝贝感统教室樟木头店（以下简称“太空宝贝”）进行店面装

修时发生一起事故，一名工人杨曾龙在拆除作业过程中被倒下的铝

合金窗击中头部，事故造成杨曾龙一人受伤。 

为进一步查明事故原因，明确事故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成立了

由樟木头镇党委副书记温泉华任组长，樟木头镇监察室、樟木头镇

应急管理分局、樟木头镇住建局、樟木头镇总工会、樟木头镇公安

分局、樟木头镇柏地社区等有关部门派员组成的樟木头镇“11.22”

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。 

事故调查组通过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周密细致的

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、综合分析和科学论证，基本查明了事故发生

的经过、原因、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

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。现将事故调查情

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装修工程相关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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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的装修工程位于樟木头镇港中商业中心一楼店面，店

面装修面积大约 263 ㎡，店铺承租方姚国华计划对店面拆除后再进

行室内装修,事发时处于拆除作业阶段。姚国华为工程发包人,东莞

市壹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壹义公司）法定代表人郑

贤义接受姚国华的口头委托承接此装修工程，事故发生前郑贤义为

姚国华出具了太空宝贝店面的设计图纸（白图），但未与姚国华签

订设计合同，也未签订施工合同，装修工程具体施工项目及工程造

价预算也未做出，事故发生前姚国华未为装修工程支付任何费用。

姚国华同意设计图纸后，向郑贤义推荐港中商业中心保安刘学武可

以进行拆除作业。 

2020 年 11 月 20 日下午至晚上，郑贤义在港中商业中心，为姚

国华、刘学武讲解了事故店面拆除作业的细节，并于当天晚上九点

多，通过电话为刘学武给出了 5000 块的拆除作业参考价（不包括

垃圾清理费），其后郑贤义没有向姚国华提及拆除作业参考价。刘

学武（港中商业中心保安）、杨年银（港中商业中心保安）、杨曾

龙（港中商业中心食堂工作人员）、冯显强（港中商业中心保安）、

赵碧云、王洪连等 6 人为在事故装修工程现场作业的工人，未与任

何人签订拆除合同，6人经协商同意待拆除工程完成收到 5000 元拆

除工程款项后共同平分该笔款项。 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

1.樟木头镇港中商业中心，营业执照名称：东莞市樟木头镇物

业管理公司御景花园管理处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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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441900688606720L，成立日期：2009 年 4月 17 日，类型：集体

所有制，营业期限：长期，负责人：熊双庆，经营场所：东莞市樟

木头镇柏地东城路 2 号，经营范围：物业管理；房地产经纪，房地

产信息咨询；游泳池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2.东莞市壹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190055728440XQ，成立日期：2010 年 6月 18 日，类型：有限

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营业期限：长期，负责人：郑贤义，经

营场所：东莞市莞城温南路 159 号，经营范围：装饰工程；室内装

饰设计；室内水电安装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（三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

1．姚国华，女，汉族，1975 年 7月 17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：

略，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，是太空宝贝店铺承租人。 

2. 郑贤义，男，汉族，1977 年 8月 20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：

略，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，是东莞市壹义装饰设计工

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东莞市新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

计工程部负责人。 

3. 刘学武，男，汉族，1969 年 8月 13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：

略，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龙川县赤光镇，是樟木头镇港中商业中心

物业管理处保安，是本次拆除工程的联系人，本次拆除工程现场作

业人员之一，事发时正在现场作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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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杨曾龙，男，汉族，1967 年 6 月 25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：

略，身份证住址：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，是樟木头镇港中商业中心

物业管理处食堂员工，是本次事故伤者。 

5.杨年银，男，土家族，1968 年 6 月 2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：

略，身份证住址：湖南省慈利县，是樟木头镇港中商业中心物业管

理处保安，是本次拆除工程现场作业人员之一，事发时正在现场作

业。 

6.冯显强，男，汉族，1965 年 8 月 13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：

略，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龙川县赤光镇，是樟木头镇港中商业中心

物业管理处保安，是本次拆除工程现场作业人员之一，事发时正在

现场作业。  

7.赵碧云，女，土家族，1968 年 6月 22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：

略，身份证住址：湖南省慈利县，与杨年银是夫妻关系，是本次拆

除工程现场作业人员之一，事发时正在现场作业。  

8.王洪连，女，汉族，1972 年 5 月 20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：

略，身份证住址：广东省龙川县新田镇，与刘学武是夫妻关系，是

本次拆除工程现场作业人员之一，事发时正在现场作业。  

（四）事故发生地现场情况 

事故发生地为太空宝贝感统教室樟木头店店铺装修现场，位于

东莞市樟木头镇港中商业中心一楼，店铺面积约 263 ㎡，事故发生

时店铺内已拆除部分墙体及天花吊顶装饰物，地面杂乱无章堆放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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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拆除的墙体、2个长约 2米宽约 0.5 米的铝合金窗框体、天花吊

顶装饰物等杂物。 

 

图 1 杨年银模拟事故发生后的现场情况 

 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

      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 

2020 年 11 月 22 日早上 6时许，杨年银从樟木头镇港中商业中

心物业管理处下班后，和换班的刘学武、杨年银及杨年银老婆赵碧

云一起到事故店面开始进行拆除作业。同时，在得到刘学武的同意

后，杨年银邀请港中商业中心厨房工作的同事杨曾龙加入到事故店

面进行拆除作业。事故发生前杨曾龙和杨年银正使用工具对店铺内

一墙体进行拆除，刘学武和冯显强在店铺内另一隔间拆除门窗，赵

碧云和王洪连负责将店铺内拆除下来的杂物运送至店铺门外空地。

约 8 时 30 分，杨曾龙在进行墙体拆除作业时手被划伤，杨年银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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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位于门外数百米处的三轮车拿手套给杨曾龙使用，杨年银返回店

铺时发现杨曾龙坐在地上，当时杨曾龙神志清醒告诉杨年银自己被

墙上倒下的铝合金窗击中头部受伤了需要休息。事故造成杨曾龙 1

人受伤。 

（二）事故救援情况 

事故发生后因杨曾龙要求要休息，刘学武、杨年银等在场人员

便把杨曾龙送到樟木头镇港中商业中心食堂休息，当天早上 9时许

在场人员发现杨曾龙伤势越来越严重便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随后

东莞市樟木头医院的救护车到来将杨曾龙送至樟木头医院救治，樟

木头医院按照相关医疗规范进行抢救，杨曾龙伤情逐渐稳定。应家

属要求杨曾龙于 2021 年 1 月 7日转院到东莞市东华医院医治，目

前在医院治疗，无生命危险。 

三、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及伤亡情况 

（一）人员伤亡情况 

樟木头镇“11·22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共造成 1人受伤。 

伤者杨曾龙，男，汉族，1967 年 6月 25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：

略，身份证住址：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，东莞市樟木头医院疾病诊

断证明诊断杨曾龙伤情为：闭合性重型颅脑损伤：1、右侧颞、顶

部混合型血肿，2、右颞部挫裂伤伴小血肿，3、右侧额颞、顶骨骨

折（贯穿型），4、右颞部、顶部头皮下血肿。根据《企业职工伤

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86）和《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》

（GB/T15499-1995）规定，杨曾龙已达到重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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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 

截至 2021 年 1月，这起事故已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20 万元，

主要是杨曾龙的医疗、护理费用。鉴于杨曾龙仍在医院治疗，后续

的医疗费用及赔偿款项有待进一步统计。 

四、事故原因 

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 

杨曾龙本人安全意识淡薄。几乎未从事过拆除工作，未得到拆

除作业的交底和安全教育，盲目从事事故店面的拆除作业；从事拆

除作业时，未佩戴安全帽且未意识到铝合金窗户下方的墙体已被破

坏存在安全隐患，仍在铝合金窗户下方作业，导致事故的发生。 

（二）事故间接原因 

郑贤义作为装修工程承接人对于店铺装修的拆除工程未向作

业人员进行拆除作业安全技术交底、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，

未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（安全

帽），未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管。 

五、事故性质及相关单位履职情况 

（一）事故性质 

经调查，认定樟木头镇“11·22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

由于作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未注意事故防范而引发的一起一般生

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（二）相关单位工作情况 

1. 樟木头镇柏地社区：2020 年，樟木头镇柏地社区共检查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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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 340 间次，发出整改指令书 340 份，发现隐患 786 处，复查企业

340 间次，发出复查指令书 340 书，完成隐患整改 786 处。2020 年

除第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，其余三个季度均完成安全巡查全覆盖

率 100%，复查率 100%，隐患整改率 100%，检查过程中暂无拒不整

改或超过整改时限的情况发生。 

在完成安全生产巡查工作中，柏地社区针对辖区内涉及“有限

空间”、“粉尘涉爆”、“危险化学品”等风险场所的企业进行专

项检查，已累计检查涉及“有限空间”作业企业 16 间次、“粉尘

涉爆”企业 6 间次、“危险化学品”企业 24 间次，辖区内企业已

完成隐患公示栏上墙 69 间次，警示栏上墙 69 间次，危险化学品、

有限空间、粉尘涉爆相关责任牌上墙 17 间次。全年共召开企业负

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6次，并组织辖区企业安全

管理人员、员工观看安全生产教育视频 658 人次。 

2.郑贤义：郑贤义作为装修工程承接人对于店铺装修的拆除

工程未向作业人员进行拆除作业安全技术交底、未对作业人员进行

安全教育，未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

用品（安全帽），未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管。 

3.姚国华：姚国华作为工程发包人，未与承包方签订安全管理

协议或者约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承包方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、

管理不到位。 

六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

（一）杨曾龙本人安全意识淡薄。几乎未从事过拆除工作，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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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拆除作业的交底和安全教育，盲目从事事故店面的拆除作业；

从事拆除作业时，未佩戴安全帽且未意识到铝合金窗户下方的墙体

已被破坏存在安全隐患，仍在铝合金窗户下方作业，调查认定杨曾

龙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鉴于其在本次事故中受伤，建议不再追

究其行政责任。 

（二）郑贤义作为装修工程承接人对于店铺装修的拆除工程

未向作业人员进行拆除作业安全技术交底、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

教育，未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

（安全帽），未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管，查认定郑贤义对事故的发生

负有责任。鉴于本起事故造成 1人受伤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未超过 300 万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，以及《生

产安全事故罚款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十四条等规定，调查组建议不对

郑贤义给予事故责任罚款处罚。但对本起事故造成的人员受伤，仍

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，由此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，建议当事

各方协商或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 

对于郑贤义的违法行为，建议由住建部门对其进行依法处理。 

（三）姚国华作为工程发包人未与承包方签订安全管理协议

或者约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承包方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、管理

不到位。对于姚国华的违法行为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进行依

法处理。 

（四）本次事故涉及的其他法律责任，如相关的民事法律责任，

建议相关当事人依据其他法律途径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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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

（一）室内装修行业主管部门要对各类装修工程加强监督管

理，督促责任主体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做到规范管理，确保安

全措施和隐患排查到位，加强岗位人员操作技能及应急防护知识培

训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。 

（二）装修行业经营单位应遵章守法经营，自觉遵守相关的法

律法规并严格落实自身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

全教育培训，提升作业人员风险识别能力，严防事故发生。 

（三）存在临时聘用工人的生产经营单位不能忽视对作业人员

的安全教育、管理，应加强安全教育培训，增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，

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 

（四）各建设工程相关方，不论工程规模大小均应严格按照相

关法规开展建设工程，明确各方安全生产责任，确保各类建设工程

平稳有序开展。 

 

附件：樟木头镇“11.22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签名表 

 

樟木头镇“11.22”一般物体打击 

事故调查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5 日 

   


